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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》 
修订说明 

 

为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与

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）关于进

一步扩大股票互联互通标的范围联合公告的安排，持续优化完善

互联互通机制，本所拟对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港通业务实施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进行修订。现就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

下： 

一、修订背景 

2022 年 12 月 19 日，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发布联合公

告，原则同意两地交易所进一步扩大互联互通股票标的范围。按

照联合公告的相关安排，本所拟对《实施办法》的相关内容进行

修订，以明确深港通股票标的的具体选择标准，进一步优化标的

调整机制安排。 

二、修订内容 

本次《实施办法》修订合计新增 4 条，修订 28 条，主要内

容包括： 

（一）调整深股通股票选取标准和机制 

1.深股通股票调入标准及机制。修订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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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深股通股票基准指数调整为深证综合指数，同时设置指数成份

股（剔除风险警示股票和 B 股等）符合日均市值 50 亿元以上、

日均成交金额 3000 万元以上和全天停牌交易日天数占总交易日

天数的比例低于 50%等调入条件。新增第十九条，明确深证综合

指数成份股调入时点。其中，符合条件的当月新纳入深证综合指

数或者当月被撤销风险警示的深证综合指数成份股，在月度定期

调整时纳入；符合条件的其他深证综合指数成份股，在半年度定

期调整时纳入。修订第二十条，在原 A+H 股中的 A 股调入安排基

础上，新增 A+H 股中的 A 股被撤销风险警示后的调入安排。 

2.深股通股票调出标准和机制。修订第二十二条，明确深股

通股票（非 A+H 股）存在日均市值低于 40 亿元，或者日均成交

金额低于 2000 万元，或者全天停牌交易日天数占总交易日天数

的比例达到或超过 50%等情形的，将在半年度定期调整时调出深

股通股票。深股通股票发生被实施风险警示、进入退市整理期以

及因终止上市被摘牌等情形的，调出深股通股票的相关安排保持

不变，对第二十三条援引条款等作适应性修订。 

3.深股通股票调整公告时间。修订第二十四条，明确深股通

股票定期调入调出安排的公布时间。 

（二）新增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公司股票纳入深股通股票

规定 

新增第十八条，明确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公司股票首次纳

入深股通，除需要符合深股通股票一般调入标准外，还需要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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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时间满 6 个月及其后 20 个交易日、最近 183 日中交易日的

日均市值不低于 200 亿元、成交总额不低于 60 亿元、未因违反

该类股票监管规定受本所公开谴责等条件。新增第二十一条，明

确该类公司首次纳入考察时点。 

（三）调整港股通股票调出标准 

新增第七十三条，明确属于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成份股且不

属于 A+H 股的港股通股票，调整考察日前十二个月港股平均月末

市值低于 40 亿港元的，调出港股通股票。港股通股票调入标准

和调整机制不变，适应性调整条文顺序。 

（四）其他修订 

1.增加股票调整考察日等时点释义。在附则中增加股票调整

考察日释义。对于深股通股票，股票调整考察日包含股票月度、

半年度定期调整考察日以及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公司股票首

次纳入考察日。对于港股通股票，股票调整考察日为恒生综合指

数编算细则中定期检讨所使用的数据截止日。此外，增加具有表

决权差异安排的公司股票首次纳入考察日、深股通股票定期调整

生效日等释义。 

2.其他适应性修订。完善全文有关调整考察日的表述，调整

引用条文。修改 ETF 定期调整考察日的表述，与股票表述一致，

相应修订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、第七十六条、

第七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等表述。 


